
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

一、引进时间：2022 年 7 月 25 日起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自 2022 年 7 月 25 日起，对新引进的特优人才、领军人

才、拔尖人才、高级人才，自引进之月起 3 年内在宁波大市

范围内购买家庭唯一住房的，分别给予购房总额（以契税发

票不含税的计税金额为准）20%，最高 60 万元、40 万元、25

万元、20 万元的购房补贴。

（二）适用对象

在我市的市本级和区（县、市）所属行政事业单位、部

省属高校院所、其他用人单位（包括企业、社会团体、民办

非企业、基金会等，须在宁波市内税务登记注册）工作，经

人才分类认定的高层次人才。

（三）申报流程

1.购买现房的，需在缴纳契税并取得不动产权证后申报。

（1）填报申请资料。申请人在“宁波市人才服务申报

系统”PC 端（hrs.nbrc.com.cn，以下简称服务申报系统）

或宁波“人才码”移动端中“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（现房）”

模块申报，填写相关信息后，打印《宁波市新引进高层次人

才购房补贴申请表》，经用人单位审核后加盖公章。

（2）申报材料上传。申请人在服务申报系统或宁波“人

才码”上传加盖单位公章的《宁波市新引进高层次人才购房

补贴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的原件彩色扫描件或高清拍照件。

（3）初审。按财政负担归属原则由市服务总窗或区（县、



市）服务联盟窗口初审。

（4）复核。初审通过后，市服务总窗报市人力社保局

复核，区（县、市）服务联盟窗口报所属地人力社保部门复

核。

（5）资金拨付。复核通过后，按相关流程划拨至各申

报对象所在单位，由单位发放给相关对象。

2.购买期房的，分为资格审核和补贴申领两个阶段进行。

（1）资格审核阶段

①填报申请资料。申请人取得期房网签备案信息后在

“服务申报系统”PC 端或宁波“人才码”移动端“高层次人

才购房补贴（期房）——资格审核”模块申报，填写相关信

息后，上传相关材料的原件彩色扫描件或高清拍照件。

②审核。按财政负担归属原则由市服务总窗或区（县、

市）服务联盟窗口初审。

③资格确认。经审核符合资格条件的，申报系统形成资

格确认书，并以此作为申领购房补贴的依据。

（2）补贴申领阶段

①填报申请资料。申请人在资格审核阶段网签备案的期

房正常履约，缴纳契税并取得不动产权证后在“服务申报系

统”PC 端或宁波“人才码”移动端“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（期

房）——补贴申请”模块填写相关信息，打印《宁波市新引

进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》，经用人单位审核后加盖公

章。

②申报材料上传。申请人在服务申报系统或宁波“人才

码”上传加盖单位公章的《宁波市新引进高层次人才购房补



贴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的原件彩色扫描件或高清拍照件。

③初审。申请人工作单位为市级行政事业单位、部省属

高校院所、纳税归属地为市本级的其它用人单位的由市服务

总窗初审；为区（县、市）行政事业单位及纳税归属地为区

（县、市）的其它用人单位的由区（县、市）服务联盟窗口

初审。

④复核。初审通过后，市服务总窗报市人力社保局复核，

区（县、市）服务联盟窗口报所属地人力社保部门复核。

⑤资金拨付。复核通过后，按相关流程划拨至各申报对

象所在单位，由单位发放给相关对象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 （*为必传）

1.二手房或已交付的期房（未做过资格审核的）

①《宁波市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》（需本人、共

有人及单位签章）

②《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（*海外学历人才提供）

③学历证书及高级职业资证书（*技能人才提供）

④婚姻关系证明（*已婚人员提供结婚证；*离异人员提

供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等能证明房屋归属的相关证明）

*⑤《宁波市商品房合同备案信息查询结果》

*⑥不动产权证

*⑦契税发票（“税种”为“契税”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税收完税证明》）

⑧补充材料

*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请上传《浙江省机关事业养老保险

个人历年参保证明》，打印方式：浙里办-“社保证明打印”



-“个人社保证明”-“基本养老历年参保证明”- -选择“机

关事业养老保险”-查询；

*部省属企业人员请上传由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出

具的《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（个人专用）》，查询范围为

“历年”。

2.期房（资格审核）：

①《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配偶知情同意书（资格认定）》

（*已婚人员提供。请在系统中打印，需配偶签字。）

②《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（*海外学历人才提供）

③学历证书及高级职业资证书（*技能人才提供）

④婚姻关系证明（*已婚人员提供结婚证；*离异人员提

供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等能证明房屋归属的相关证明）

*⑤《宁波市商品房合同备案信息查询结果》

⑥补充材料

*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请上传《浙江省机关事业养老保险

个人历年参保证明》，打印方式：浙里办-“社保证明打印”

-“个人社保证明”-“基本养老历年参保证明”- -选择“机

关事业养老保险”-查询；

*部省属企业人员请上传由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出

具的《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（个人专用）》，查询范围为

“历年”。

3.期房（补贴申领，已做过资格审核的）：

①《宁波市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》（需本人、共

有人及单位签章）

*②不动产权证（请上传日期页及信息页）



*③契税发票（“税种”为“契税”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税收完税证明》）

④补充材料

*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请上传《浙江省机关事业养老保险

个人历年参保证明》，打印方式：浙里办-“社保证明打印”

-“个人社保证明”-“基本养老历年参保证明”- -选择“机

关事业养老保险”-查询；

*部省属企业人员请上传由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出

具的《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（个人专用）》，查询范围为

“历年”。

（五）其他事宜

1.夫妻双方都符合享受购房补贴条件，且人才层次不同

的，可按层次高的一方申请。

2.房屋产权由夫妻双方共同持有或申请人配偶持有的，

可由申请人全额享受购房补贴。

3.申请购房补贴的房产由非夫妻关系的多人持有的，申

请者按产权比例享受购房补贴。

4.人才申请资格审核及申请购房补贴时须在甬缴纳社

保，每人仅可享受 1 次。申请购房补贴时，按照人才引进时

的层次进行认定并享受。

5.人才已享受博士后出站留甬（来甬）工作补助政策的，

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。

6.申请购房补贴的房产须为住宅，宅基地自建房、商用

产权房以及拆迁安置房、大龄青年房、农居房等政策性住房



不能申请购房补贴。

7.本细则所述购房时间，增量房（一手房）以合同首次

备案时间为准，存量房（二手房）以不动产权证登记时间为

准。

8.人才享受购房补贴的资格认定，以申请受理时查验有

关条件资格结果为准。

9.申请人以期房方式申领购房补贴，资格审核阶段和补

贴申领阶段就业创业情况发生变动的，以补贴申领时的工作

单位为准根据财政负担原则由市服务总窗或区（县、市）服

务联盟窗口归属受理。

10.享受人才购房补贴的房产，按照宁波市有关限售政

策执行。

11.高层次人才在 2022 年 7 月 24 日（含）前购买期房

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的可按本细则的期房资格审核方式办

理。

二、引进时间：2018 年 10 月 11 日-2022 年 7 月 25 日

根据《关于推进开放揽才产业聚智相关政策的实施细

则》等文件规定，高层次人才在 2018 年 8 月 12 日-2022 年

7 月 24 日期间引进的，要求申报单位为部省属高校院所、市

及各区县(市）所属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民办非

企业单位。

三、政策口径

本细则涉及的各项政策按下述政策口径执行:

1.新引进，指首次在甬缴纳社保。其中，人才全日制学

习毕业前在甬缴纳社保的，首次在甬缴纳社保时间可按毕业

https://baike.fang.com/item/%E5%A2%9E%E9%87%8F%E6%88%BF/1536265
https://baike.fang.com/item/%E4%B8%80%E6%89%8B%E6%88%BF/2043431


后缴纳的时间算起。在甬缴纳社保连续中断满 3 年后重新在

甬缴纳社保的，首次在甬缴纳社保时间可按重新缴纳的时间

算起。

2.缴纳社保，指查询我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参保信息为在缴。

3.学历信息，国内高校毕业生以查询学信网中的学习形

式、学历信息为准；海外高校毕业生须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

中心认证的《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。

4.家庭唯一住房，指以家庭（包括夫妻及不满 18 周岁

的未成年子女）为单位查询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宁波市行政

区域内国有土地上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结果和住建部门期房

备案信息结果仅为申请购房补贴的房产信息。

四、附则

申请单位和个人在申报本细则相关政策时，即为同意

办理机构查询经办事项相关信息，以申报受理时间作为审核

相关资格条件的时间节点。

用人单位要发挥主体作用严格审核，相关职能部门要加

强配合，严格按照审核要求履行工作职责，对把关不严的相

关责任人员进行严肃问责。建立用人单位和人才黑名单，对

弄虚作假、骗取补贴补助资金的用人单位和个人，不再给予

政策支持，涉嫌犯罪的，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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